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第四點修正總說明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農授金字第○九四五○八○六一七號令訂定發布，並於九十六年七月六日及十二月七日修正，以鼓勵業者進駐農業科技園區投資，營造農業科技產業群聚效應，促進農業產業轉型。

為提升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規模，並吸引外資投入，以促進園區發展，爰擬具「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明定外資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園區進駐業者相關申貸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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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並取得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管理機關核發進駐證明之業者。但生活機能服務業者除外。

(二)取得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台南縣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嘉義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及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管理單位核發進駐證明之業者。

前項貸款對象之外資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

(一)於農業科技園區之投資總額達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上。

(二)公司實收資本額或依法經核准於我國境內營運之資金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四、本貸款之對象如下：

(一)符合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理條例規定，並取得農業生物科技園區管理機關核發進駐證明之業者。但生活機能服務業者除外。

(二)取得彰化縣國家花卉園區、台南縣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嘉義香草藥草生物科技園區及宜蘭海洋生物科技園區管理單位核發進駐證明之業者。


	為提升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規模，並吸引外資投入，以促進園區發展，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明定外資比率達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園區進駐業者相關申貸要件。




